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请

投资者及时更新已过期身份证件

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

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发布的《中国证券

业协会会员反洗钱工作指引》以及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发布的《证券期货业反洗钱工作实

施办法》，金融机构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应当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关注客户及

其日常交易情况，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 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

效期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客户进行更新。 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金融

机构认为必要时，应限制客户交易活动。

根据以上相关法律法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提醒广大客户，如果您

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请您持当前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及时到

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更新相关信息，以免影响业务办理。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免长话费）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

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网下现金发售

代理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相关发售代理机构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

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起增加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江证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投证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证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西部证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证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联证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西证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

证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创业证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渤海证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日信证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

源证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世纪证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龙

证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和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

券”）为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网下现金发售的

代理机构。

特别提示：本基金网下现金发售的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华泰证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联系人：万鸣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９５５９７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２５－５１８６３３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

招商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

—

４５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

—

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林生迎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３．

银河证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联系人：田薇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４．

海通证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３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１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５．

安信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０８

号中国凤凰大厦

１

栋

９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人：陈剑虹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５５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６．

国信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齐晓燕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７．

东莞证券

注册地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１

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办公地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１

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法定代表人：张运勇

联系人：张巧玲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６５５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３０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４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８．

中信证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７２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７３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８

９．

兴业证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

办公地址：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兰荣

联系人：谢高得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８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０．

长江证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联系人：李良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９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１１．

光大证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人：刘晨、李芳芳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１２．

中投证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２１

层及第

０４

层

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０４

、

１８

层至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联系人：刘毅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３４４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１３．

江海证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张宇宏

联系电话：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４．

西部证券

注册地址：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陕西信托大厦

１６－１７

层

办公地址：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陕西信托大厦

１６－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联系人：冯萍

联系电话：

０２９－８７４１６７８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９－９５５８２

传真：

０２９－８７４１７０１２

网址：

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ｃｎ

１５．

广州证券

注册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十七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５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１９

、

２０

楼

法定代表人：刘东

联系人：林洁茹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９９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传真：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５４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１６．

国联证券

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县前东街

１６８

号国联大厦

６

层

办公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

８

号国联金融大厦

７０２

法定代表人：雷建辉

联系人：沈刚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０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０１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１７．

东吴证券

注册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

办公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联系人：方晓丹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１１３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１２－３３３９６２８８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８０２１

网址：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８．

华西证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

２３９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０１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８

楼（深圳总部）

法定代表人：杨炯洋

联系人：金达勇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７２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ｘ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１９．

国元证券

注册地址：无锡市县前东街

１６８

号国联大厦

６

层

办公地址：无锡市县前东街

１６８

号国联大厦

６

层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联系人：陈琳琳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９５５７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５５１－２２７２１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０．

东北证券

注册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１１３８

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１１３８

号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联系人：潘锴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７０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

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７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２１．

第一创业证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１２

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

２５

、

２６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１２

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

２５

、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联系人： 崔国良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８５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５８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ｉｒ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ｍ．ｃｎ

２２．

渤海证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联系人：王兆权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传真：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网址：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２３．

日信证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人：陈韦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７３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４．

宏源证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李巍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５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９５

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２５．

世纪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１－４２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１－４２

楼

法定代表人：卢长才

联系人：袁媛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１１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１１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４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２６．

华龙证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办公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２０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１００

、

４８９０６１９

、

４８９０６１８

、

４８９０２０８

传真：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２７．

中山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良

联系人：李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８．

华融证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Ａ

座三层、五层

法定代表人：丁之锁

联系人：陶颖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４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２９．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００３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

、《

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６２７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３９５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２４８

，

８６５

，

５８０．３５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６

，

４０７．０２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２４８

，

８６５

，

５８０．３５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６

，

４０７．０２

合计

２４８

，

８７１

，

９８７．３７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２２

，

９７０

，

０９７．０３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９．２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７

，

８９８．４４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３２％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注：（

１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

２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本基金的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

日起不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 在确定了本基金开放申购的日期或开放赎回的日期后，本基金管理人

将于开始办理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

财通证券为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基金申购赎回

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财通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签署的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起，本公司将新增财通证券为易

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财通证券

注册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办公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联系人：徐轶青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２３５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３３６

（浙江）、

４００－８６９－６３３６

（全国）

网址：

ｗｗｗ．ｃｔｓｅｃ．ｃｏｍ

财通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

上海、北京、深圳、南京、大连、青岛、无锡、福州、重庆、杭州、湖州、绍兴、嘉兴、富阳、温州、玉环、台

州、宁波、江山、义乌等。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获配广州控股（

６０００９８

）

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易方达科讯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

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认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

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易方达科讯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积极成长

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

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获配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披露如

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

股

）

总成本

（

元

）

总成本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

（

元

）

账面价值占基

金资产净值比

例

锁定期

易方达科讯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９％ １２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９％ １２

个月

易方达积极

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８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１％ ３８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１％ １２

个月

易方达价值

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１９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１２

个月

易方达价值

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８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２％ ３８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２％ １２

个月

易方达中小

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 ２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 １２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数据。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１８９６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５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

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

２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７

月

１２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

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股东大会和参加表决，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农业路

４１

号投资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议案一：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企业借款（委托贷款方式）额度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有关分红条款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并修改公司章程第五条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上述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与本通知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第

５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关联

方企业借款（委托贷款方式）额度的关联交易公告。

（三）特别强调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在对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企业借款（委托贷款方式）额度的议案进行表决

时，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２．

本次股东大会在对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有关分红条款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并修改公

司章程第五条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以特别决议通过。

三、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股东可以亲赴登记地点登记，也可以通过电话或传真报名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总经理工作部。

（四）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代理人凭委

托人的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和身份证复印件及代理人本人的身份证；法人股东凭法人代表授权委

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现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１８９６

２．

投票简称：豫能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豫能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１８９６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企业借款

（

委托贷款方式

）

额度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有关分红条款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并修改公司章程第五条的议案

３．００

（

４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６．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

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股东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让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姓名”、“证券帐户

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

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

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

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３．

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

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更改投票结果。

５．

查询投票结果的操作方法

（三）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

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四）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

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

权。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郑州市农业路

４１

号投资大厦

Ｂ

座

９

层公司总经理工作部，邮政编码：

４５０００８

。 电话：

０３７１－６９５１５１１１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９５１５１１４

，联系人：刘群。

（二）会议费用：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的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一）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第

５

次临时会议决议及公告；

（二）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企业借款（委托贷款方式）额度的关

联交易公告；

（三）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六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

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企业借款

（

委托贷款方式

）

额度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有关分红条款的议案

３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并修改公司章程第五条的议案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票数量：

代理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签章）：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备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

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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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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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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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发 公告编号：

2012-016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及股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恢复上市及股改进展情况

本公司因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已于

2007

年

4

月

30

日披露

2006

年

年报后暂停上市交易，

2007

年

5

月

25

日公司股票正式被深圳证券交易所通知暂停上市。 目前公司恢

复上市以及股改进展情况如下：

1

、相关恢复上市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08

年

4

月

30

日公布了《

2007

年年度报告》，按照有关规定，在

2008

年

5

月

7

日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 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8

年

5

月

12

日正式受理公

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

目前，公司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相关资料。

2

、股权分置改革的情况

公司于

2009

年

3

月启动股权分置改革， 并于

2009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

会议，经表决，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得通过。 公司已于

2009

年

4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对此进行了披露。

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并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

会议，经表决，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得通过。 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对此进行了披露。

二、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资产的盈利能力，经各方初步协商，拟

将公司的资产重组与股权分置改革相结合，同步进行。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与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实际控制人黄平先生，签订了《关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重组合作意向书》（以下

简称

"

意向书

"

或

"

本意向书

"

）。

相关进展情况，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对此进

行了披露。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就上述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目前，各中介机构已进场开展工作，将尽快完成相关交易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

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

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

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五、风险提示

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监管部门的核准。

2012

年

6

月

2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 根据该方案，本公司属于

2012

年

1

月

1

日之前已暂停上市的公司，深圳证

券交易所将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对本公司作出是否核准恢复上市的决定。 若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未核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234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7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7

月

5

日上午

9

时

3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2

日

4

、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蓬莱市南关路

2-3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6

、公司已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122,025,1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0.40%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122,025,1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122,025,1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3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122,025,1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034

证券简称：美欣达 公告编号：

2012-020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7

月

5

日上午

9

：

30

在浙江省湖州市美欣达路

588

号办公大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会

召集，由董事长芮勇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人，代表股份

34,622,292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42.6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代表列席

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上市规则》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葛伟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622,2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具的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

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和记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6

日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2012－28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重庆九

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并于

2012

年

6

月

7

日公告了《重庆九

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在进行中。 现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及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组工作进展

公司此次重组涉及的审计、评估报告初稿已经完成，目前审计、评估中介机构正在进行报告定稿

的审核程序。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在规定时间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

关事宜，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相关的法律程序。

二、特别提示

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

,

审议重组相关事项

,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与重组方沟通的结果，截止目前，公司尚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

撤销、中止本次重组方案或对本次重组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公司

6

月

7

日公告的预案第七节对有关重组的风险因素作出了特别说明， 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

重组预案中的相关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